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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訴訟中，應告分公司還是總公司？

⽂:戴雯琪（認證法律⼈） ‧ 救濟與訴訟程序  ‧ 2022-12-16

案例

現今社會連鎖或有分公司的企業甚多，⽽企業基於某些考量，也常會⽤分公司的名義，作為替勞⼯投保勞
健保以及提撥6％勞⼯退休⾦的投保單位。

那麼當A地分公司的勞⼯遇到職業災害或領不到⼯資，要提告公司時，若總公司與分公司都設在臺灣，應
該以遠在B地的總公司，還是實際任職的A地分公司為被告呢？如果可以告分公司，⼜該向哪個法院提告
呢？

⼜，如果提告分公司，也順利獲得勝訴判決，但分公司名下卻沒有財產，是否可以拿著這個勝訴判決，去
對總公司做強制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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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勞⼯訴訟該告分公司還是總公司？
資料來源：戴雯琪 / 繪圖：Yen

⼀、要對分公司還是總公司提告？──當事⼈能⼒的問題（⾒圖1）



勞資爭議屬於⺠事訴訟案件，⽬前各地⽅法院⺠事庭⼤多設有勞⼯法庭，專⾨處理勞資爭議案件。由於分公司
只是總公司的分⽀機構，所以原則上，訴訟中應該要以總公司為被告，不過根據過去最⾼法院的⾒解，如果是
分公司業務範圍內的事，可以⾃由選擇向分公司或總公司提告[1]。由於勞⼯與分公司間的職業災害補償、請求
給付⼯資、資遣費等勞資爭議，算是分公司業務範圍內的事，所以上述案例第⼀個問題的答案，其實是兩者皆
可。也就是分公司的勞⼯可以⾃⾏選擇要對分公司或是總公司提告。

⼆、⾄於勞⼯究竟應該向哪個地⽅法院提告，就要看哪個地⽅法院對此案有管轄權。⺠事訴訟法中有關於法院
管轄權的規定，和這個案例相關的有：

（⼀）第2條 [2 ]第2項：「對於私法⼈或其他得為訴訟當事⼈之團體之訴訟，由其主事務所或主營業所
所在地之法院管轄。」

（⼆）第6條 [3 ]：「對於設有事務所或營業所之⼈，因關於其事務所或營業所之業務涉訟者，得由該事
務所或營業所所在地之法院管轄。」

（三）第12條 [4 ]：「因契約涉訟者，如經當事⼈定有債務履⾏地，得由該履⾏地之法院管轄。」

三、法院管轄權條⽂說明

管轄權，即是指法院審理、判決案件的權⼒，若勞⼯想提起勞資爭議的訴訟，便須向有管轄權的法院提告。司
法審判實務認為分公司是受本公司管轄的分⽀獨⽴機構，並無獨⽴的財產，但為謀求訴訟上的便利性，從寬認
定倘若是就分公司業務範圍內的事項爭訟，分公司是有訴訟上的當事⼈能⼒，也就是分公司可以擔任原告或被
告，⽽依⺠事訴訟法第6條的規定，關於分公司的業務涉訟的話，得由分公司所在地的法院管轄。但依⺠事訴
訟法第2條的規定，關於分公司業務範圍內的事項爭訟，仍得以總公司名義起訴[5]。

案例中，根據⺠事訴訟法第2條及第6條的規定，A地分公司⼯作的勞⼯，可以依⾃⼰的需求或⽅便性，就近選
擇在分公司所在的A地，或是總公司所在的B地提告。除此之外，勞⼯也可以依⺠事訴訟法第12條規定，選擇
向「債務履⾏地」的法院提起訴訟。在勞雇雙⽅簽⽴的勞動契約中，可認定條⽂中的債務履⾏地是指勞⼯的⼯
作地點。因此若A地分公司的勞⼯被派到C地去⼯作，則勞⼯除了可以向分公司所在的A地，以及總公司所在的
B地法院提告外，也同樣可以向C地法院提告。

四、告分公司的判決，效⼒及於總公司

不過倘若勞⼯已經對A地分公司提告了，其實也無妨，因為（⼀）除了在訴訟中可以將被告由分公司變更為總
公司的⽅式處理[6]外，（⼆）對於分公司的勝訴判決，判決的效⼒也及於總公司[7]。換句話說，若是今天勞
⼯因為⼯作時受到職業災害對分公司提告，並且法院判分公司應賠償勞⼯100萬元。則勞⼯可以持這份判決，
同時對分公司及總公司向法院聲請強制執⾏，透過法院去查封、拍賣分公司及總公司名下的財產，不必擔⼼分



公司只是空殼的問題。

【編按】

⾸先，過去屬於⺠事訴訟事件的勞資爭議案件，因勞動事件法在2020年1⽉1⽇施⾏後，這是⺠事訴訟法的特
別法，會優先適⽤[8]。因此本⽂提到勞⼯遇到的職災補償、給付⼯資、請求資遣費等因為勞動關係發⽣的⺠事
上權利義務爭議，直接依勞動事件法歸類為「勞動事件」[9]，如果這類的爭議進⼊法院，原則上就會由各級法
院的勞動專業法庭（簡稱勞動法庭）來處理[10]。

其次，勞⼯過去依⺠事訴訟法第2條、第6條向總公司或分公司的所在地的法院提告，或依⺠事訴訟法12條
「債務履⾏地」的規定，向⼯作地點的法院提告；在勞動事件法施⾏後，勞⼯可以直接依照勞動事件法第6條
第1項，選擇向公司所在地或勞務提供地（也可能就是分公司所在地）的法院提告[11]。

註腳
   最⾼法院40年台上字第39號⺠事判例要旨：「分公司係由總公司分設之獨⽴機構，就其業務範圍內之事

項涉訟時，有當事⼈能⼒。」
[1]

   ⺠事訴訟法第2條。[2]

   ⺠事訴訟法第6條。[3]

   ⺠事訴訟法第12條。[4]

   最⾼法院66年台上字第3470號⺠事判例要旨：「分公司為受本公司管轄之分⽀機構，並無獨⽴之財產，
為謀訴訟上便利，現⾏判例雖從寬認分公司就其業務範圍內之事項涉訟，有當事⼈能⼒，但不能執此⽽謂
關於分公司業務範圍內之事項，不得以總公司名義起訴。」

[5]

   最⾼法院40年台上字第105號⺠事判例要旨：「分公司係總公司分設之獨⽴機構，就其業務範圍內之事
項涉訟時，⾃有當事⼈能⼒。⼜原告對分公司起訴後於訴訟進⾏中，將被告更正為總公司應認為訴之變更
。」

[6]

   最⾼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2866號⺠事判決：「按分公司係總公司分設之獨⽴機構，就其業務範圍內之事
項涉訟時，⾃有當事⼈能⼒，其訴訟之裁判⼒當然及於總公司。」

[7]

   勞動事件法第15條：「有關勞動事件之處理，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事訴訟法及強制執
⾏法之規定。」

[8]

   勞動事件法第2條第1項：「本法所稱勞動事件，係指下列事件：
⼀、基於勞⼯法令、團體協約、⼯作規則、勞資會議決議、勞動契約、勞動習慣及其他勞動關係所⽣⺠事
上權利義務之爭議。
⼆、建教⽣與建教合作機構基於⾼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實施及建教⽣權益保障法、建教訓練契約及其他建
教合作關係所⽣⺠事上權利義務之爭議。
三、因性別⼯作平等之違反、就業歧視、職業災害、⼯會活動與爭議⾏為、競業禁⽌及其他因勞動關係所
⽣之侵權⾏為爭議。」

[9]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INT/data.aspx?ty=J&id=A%252c40%252c%25e5%258f%25b0%25e4%25b8%258a%252c39%252c00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B0010001&FLNO=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B0010001&FLNO=6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B0010001&FLNO=12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INT/data.aspx?ty=J&id=A%252c66%252c%25e5%258f%25b0%25e4%25b8%258a%252c3470%252c001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INT/data.aspx?ty=J&id=A%252c40%252c%25e5%258f%25b0%25e4%25b8%258a%252c105%252c00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SV,52%252c%25e5%258f%25b0%25e4%25b8%258a%252c2866%252c19630926%252c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B0010064&flno=1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B0010064&flno=2


標籤
 分公司，當事⼈能⼒，管轄權，業務範圍內之事項

   勞動事件法第4條第1項：「為處理勞動事件，各級法院應設⽴勞動專業法庭（以下簡稱勞動法庭）。但
法官員額較少之法院，得僅設專股以勞動法庭名義辦理之。」

[10]

   勞動事件法第6條第1項：「勞動事件以勞⼯為原告者，由被告住所、居所、主營業所、主事務所所在地
或原告之勞務提供地法院管轄；以雇主為原告者，由被告住所、居所、現在或最後之勞務提供地法院管轄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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